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已经 2012 年 6 月 27 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局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局  长          

  

2012 年 8 月 2 日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防止人类传染病及其医学媒介生物、动物传染病、寄生虫病和植物危险性

病、虫、杂草以及其他有害生物经国境传入、传出，保护人体健康和农、林、牧、渔业以

及环境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

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出入境人员，是指出入境的旅客（包括享有外交、领事特权与豁免权

的外交代表）和交通工具的员工以及其他人员。 

本办法所称携带物，是指出入境人员随身携带以及随所搭乘的车、船、飞机等交通工具托

运的物品和分离运输的物品。 

第三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主管全国出入境人员携

带物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国家质检总局设在各地的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以下简称“检验检疫机构”）负责所辖地区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四条  出入境人员携带下列物品，应当申报并接受检验检疫机构检疫： 



（一）入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二）出入境生物物种资源、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三）出境的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四）出入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血液制品等特殊物品（以下简称

“特殊物品”）； 

（五）出入境的尸体、骸骨等； 

（六）来自疫区、被传染病污染或者可能传播传染病的出入境的行李和物品； 

（七）国家质检总局规定的其他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并接受检疫的携带物。 

第五条  出入境人员禁止携带下列物品进境： 

（一）动植物病原体（包括菌种、毒种等）、害虫及其他有害生物； 

（二）动植物疫情流行的国家或者地区的有关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 

（三）动物尸体； 

（四）土壤；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所列各物； 

（六）国家规定禁止进境的废旧物品、放射性物质以及其他禁止进境物。 

第六条  经检验检疫机构检疫，发现携带物存在重大检疫风险的，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启动

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机制。 

  

第二章   检疫审批 

第七条  携带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入境需要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应当事先向国家质检总

局申请办理动植物检疫审批手续。 

第八条  携带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入境，因特殊情况无法事先办理检疫审批

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申请补办。 



第九条  因科学研究等特殊需要，携带本办法第五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物品入境的，

应当事先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办理动植物检疫特许审批手续。 

第十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携带、邮寄进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名录》所列各物，经国

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许可，并具有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的，可

以携带入境。 

第十一条  携带特殊物品出入境，应当事先向直属检验检疫局办理卫生检疫审批手续。 

  

第三章   申报与现场检疫 

第十二条  携带本办法第四条所列各物入境的，入境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申报，接受检

验检疫机构检疫。 

第十三条  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在交通工具、人员出入境通道、行李提取或者托运处等现

场，对出入境人员携带物进行现场检查，现场检查可以使用 X 光机、检疫犬以及其他方

式进行。 

对出入境人员可能携带本办法规定应当申报的携带物而未申报的，检验检疫机构可以进行

查询并抽检其物品，必要时可以开箱（包）检查。 

第十四条  出入境人员应当接受检查，并配合检验检疫人员工作。 

享有外交、领事特权与豁免权的外国机构和人员公用或者自用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

他检疫物入境，应当接受检验检疫机构检疫；检验检疫机构查验，须有外交代表或者其授

权人员在场。 

第十五条  对申报以及现场检查发现的本办法第四条所列各物，检验检疫机构应当进行现

场检疫。 

第十六条  携带植物种子、种苗及其他繁殖材料入境的，携带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

《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或者《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它繁殖材料检疫审批

单》。 

携带除本条第一款之外的其他应当办理检疫审批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以及

应当办理动植物检疫特许审批的禁止进境物入境的，携带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国家

质检总局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证》（以下简称“检疫许可证”）和

其他相关单证。 



检验检疫机构按照《引进种子、苗木检疫审批单》、《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和其他繁殖材

料检疫审批单》、检疫许可证和其他相关单证的要求以及有关规定对本条第一、二款规定

的动植物和动植物产品及其他检疫物实施现场检疫。 

第十七条  携带入境的活动物仅限犬或者猫（以下称“宠物”），并且每人每次限带 1 只。 

携带宠物入境的，携带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动物检疫机构出

具的有效检疫证书和疫苗接种证书。宠物应当具有芯片或者其他有效身份证明。 

第十八条  携带农业转基因生物入境的，携带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证书》和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列入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目

录的进境转基因生物，应当按照规定进行标识，携带人还应当提供国务院农业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审查认可批准文件。 

第十九条  携带特殊物品出入境的，携带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入/出境特殊物品审

批单》并接受卫生检疫。 

携带供移植用器官、骨髓干细胞出入境，因特殊原因未办理卫生检疫审批手续的，出境、

入境时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先予放行，货主或者其代理人应当在放行后 10 个工作日内申请

补办卫生检疫审批手续。 
携带自用且仅限于预防或者治疗疾病用的血液制品或者生物制品出入境的，不需办理卫生

检疫审批手续，但需出示医院的有关证明；允许携带量以处方或者说明书确定的一个疗程

为限。 

第二十条  携带尸体、骸骨等出入境的，携带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死

者的死亡证明以及其他相关单证。 

检验检疫机构依法对出入境尸体、骸骨等实施卫生检疫。 

第二十一条  携带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境或者携带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

其产品出境的，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濒危野生动植物进出口管理条例》规定的指定口

岸进出境，携带人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进出口证明书。 

第二十二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携带人提供的检疫许可证以及其他相关单证进行核查，核查

合格的，应当在现场实施检疫。现场检疫合格且无需作进一步实验室检疫、隔离检疫或者

其他检疫处理的，可以当场放行。 

携带物与提交的检疫许可证或者其他相关单证不符的，作限期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第二十三条  携带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检验检疫机构依法予以截留： 

（一）需要做实验室检疫、隔离检疫的； 



（二）需要作检疫处理的； 

（三）需要作限期退回或者销毁处理的； 

（四）应当提供检疫许可证以及其他相关单证，不能提供的； 

（五）需要移交其他相关部门的。 

检验检疫机构应当对依法截留的携带物出具截留凭证，截留期限不超过 7 天。 

第二十四条  携带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出境，依法需要申报的，携带人应当

按照规定申报并提供有关证明。 

输入国家或者地区、携带人对出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有检疫要求的，由携

带人提出申请，检验检疫机构依法实施检疫并出具有关单证。 

第二十五条  检验检疫机构对入境中转人员携带物实行检疫监督管理。 

航空公司对运载的入境中转人员携带物应当单独打板或者分舱运载，并在入境中转人员携

带物外包装上加施明显标志。检验检疫机构必要时可以在国内段实施随航监督。 

  

第四章  检疫处理 

第二十六条  截留的携带物应当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场所封存或者隔离。 

第二十七条  携带物需要做实验室检疫、隔离检疫的，经检验检疫机构截留检疫合格的，

携带人应当持截留凭证在规定期限内领取，逾期不领取的，作自动放弃处理；截留检疫不

合格又无有效处理方法的，作限期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逾期不领取或者出入境人员书面声明自动放弃的携带物，由检验检疫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处

理。 

第二十八条  入境宠物应当隔离检疫 30 天（截留期限计入在内）。 

来自狂犬病发生国家或者地区的宠物，应当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隔离场隔离检疫 30
天。 

来自非狂犬病发生国家或者地区的宠物，应当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隔离场隔离 7 天，其余

23 天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其他场所隔离。 



携带宠物属于工作犬，如导盲犬、搜救犬等，携带人提供相应专业训练证明的，可以免予

隔离检疫。 

检验检疫机构对隔离检疫的宠物实行监督检查。 

第二十九条  携带宠物入境，携带人不能向检验检疫机构提供输出国家或者地区官方动物

检疫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和疫苗接种证书或者超过限额的，由检验检疫机构作限期退回或

者销毁处理。 

对仅不能提供疫苗接种证书的工作犬，经携带人申请，检验检疫机构可以对工作犬接种狂

犬病疫苗。 

作限期退回处理的，携带人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持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截留凭证，领取并

携带宠物出境；逾期不领取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第三十条  因不能提供检疫许可证以及其他相关单证被截留的携带物，携带人应当在截留

期限内补交单证，检验检疫机构对单证核查合格，无需作进一步实验室检疫、隔离检疫或

者其他检疫处理的，予以放行；未能补交有效单证的，作限期退回或者销毁处理。 

携带农业转基因生物入境，不能提供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和相关批准文件的，或者携

带物与证书、批准文件不符的，作限期退回或者销毁处理。进口农业转基因生物未按照规

定标识的，重新标识后方可入境。 

第三十一条  携带物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照有关规定实施除害处理或者卫生处理： 

（一）入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发现有规定病虫害的； 

（二）出入境的尸体、骸骨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三）出入境的行李和物品来自传染病疫区、被传染病污染或者可能传播传染病的； 

（四）其他应当实施除害处理或者卫生处理的。 

第三十二条  携带物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检验检疫机构按照有关规定予以限期退回或者销

毁处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有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所列情形的； 

（二）法律法规及国家其他规定禁止入境的； 

（三）其他应当予以限期退回或者作销毁处理的。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携带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入境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检验检疫

机构处以 5000 元以下罚款： 

（一）应当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而未申报的； 

（二）申报的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与实际不符的； 

（三）未依法办理检疫审批手续的； 

（四）未按照检疫审批的规定执行的。 

有前款第二项所列行为，已取得检疫单证的，予以吊销。 

第三十四条  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以警告或者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

下罚款： 

（一）拒绝接受检疫，拒不接受卫生处理的； 

（二）伪造、变造卫生检疫单证的； 

（三）瞒报携带禁止进口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或者其他可能引

起传染病传播的动物和物品的； 

（四）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擅自装卸行李的； 

（五）承运人对运载的入境中转人员携带物未单独打板或者分舱运载的。 

第三十五条  未经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卫生处理，擅自移运尸体、骸骨的，由检验检疫机构

处以 1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以 3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一）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擅自将进境、过境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卸离运

输工具或者运递的； 

（二）未经检验检疫机构许可，擅自调离或者处理在检验检疫机构指定的隔离场所中截留

隔离的携带物的； 

（三）擅自开拆、损毁动植物检疫封识或者标志的。 



第三十七条  伪造、变造动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应当依法移送公安机

关；尚不构成犯罪或者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依法不需要判处刑罚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以２

万元以上５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携带废旧物品，未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未经检验检疫机构实施卫生处理并

签发有关单证而擅自入境、出境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以 5000 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买卖动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或者买卖伪造、变造的动植物检疫

单证、印章、标志、封识的，有违法所得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以违法所得３倍以下罚

款，最高不超过３万元；无违法所得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以 1 万元以下罚款。 

买卖卫生检疫单证或者买卖伪造、变造的卫生检疫单证的，有违法所得的，由检验检疫机

构处以违法所得 3 倍以下罚款，最高不超过 5000 元；无违法所得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

以 1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检验检疫机构处以 1000 元以下罚款： 

（一）盗窃动植物检疫单证、印章、标志、封识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动植物检疫单证、

印章、标志、封识的； 

（二）盗窃卫生检疫单证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卫生检疫单证的； 

（三）使用伪造、变造的国外官方机构出具的检疫证书的。 

第四十一条  出入境人员拒绝、阻碍检验检疫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依法移

送有关部门处理。 

第四十二条  检验检疫机构工作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忠于职守，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

守、徇私舞弊；违法失职的，依法追究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法所称分离运输的物品是指出入境人员在其入境后或者出境前 6 个月内

（含 6 个月），以托运方式运进或者运出的本人行李物品。 

第四十四条  需要收取费用的，检验检疫机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国家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质检总局 2003 年 11 月 6 日发布的

《出入境人员携带物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56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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